
各級學校軍訓教官執行交通導護工作是否適法案

發文機關：交通部

發文字號：交通部90.12.26. 交路九十字第060667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90年12月26日

主旨：有關各級學校軍訓教官執行交通導護工作是否適法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責部九十年十月十一日臺（九０）軍字第九０一四二五七四號書函。

　二、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

　　　越道，不減速漫行或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

　　　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同條例第八十六條規定汽車駕駛人，行駛人行道或

　　　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另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０三條規定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

　　　前，應減速漫行，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警察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

　　　行人先行通過。故行人使用行人穿越道時有優先之通行權及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應暫

　　　停讓行人先行通過等，均係法所明文規範，合先敘明。

　三、另查行人應在劃設之人行道行走、行人穿越道路及行人行經鐵路平交道之相關規定，

　　　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三三條至第一三五條已有明文規範；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第二條規定：標誌、標線、號誌之設置目的，在於提供車輛駕駛人及行人

　　　有關道路路況之警告、禁制、指示等資訊，以便利行旅及促進交通安全，同時前開處

　　　罰條例第四條亦有「駕駛人駕駛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之指示」等規定；故各級學校交通導護人員於執行交通導護工作時，如均遵守前

　　　開相關交通法規及交通管制規定，協助學生等行人於道路通行，尚無涉適法與否之問

　　　題。惟為協助行人通行，學校附近之相關交通管制設施如有不足或設置不當等，宜逕

　　　洽請當地道路、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協助規劃設置，俾利行人通行。

　四、有關軍訓教官等學校導護人員是否屬前開處罰條例第四條所指「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

　　　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乙節，檢附內政部警政署八十四年五月四日八四警署交字第二

　　　九七一八號函（影本詳附件）對類似案件之說明，請參考；另學校導護人員於執行交

　　　通導護工作時，發現車輛駕駛人違反相關法規及管制規定者，其檢舉之規定及程序，

　　　內政部警政署於九十年十月十六日（九十）警署交字第二二一０四三號函復貴部時已

　　　敘明，併請參考。（交通部90.12.26. 交路九十字第０六０六六七號函）


